
联合国 

新闻稿 
 

12-23089 (C) 
  
 

 
 

即刻发布 

联合国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弗朗西斯·登和保护责任特别顾问

爱德华·勒克敦促立即采取行动，制止叙利亚的暴力行为 

 (纽约，2012 年 2 月 10 日)据报道，叙利亚安全部队及相关民兵在霍姆斯和

其他城市的人口稠密地区滥开枪，导致许多人死亡和受伤，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

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特别顾问对此感到震惊。两位特别顾问早在 2011 年 7 月

21 日就曾提出警告，根据国际刑事法，如此广泛和有系统地攻击平民的行动可能

构成危害人类罪。人民中间或许混杂着武装分子，但这种情况不能使攻击平民的

行为合法化。他们强调指出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有责任保护人民，都可以因

煽动或犯下残暴罪行而被追究责任。 

 据报道，叙利亚各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，两位特别顾问对此也感到严重关

切。他们敦促包括民间社会团体在内的各方采取预防性的强有力行动，使各族裔

和各派别恢复相互信任，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。他们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

步骤，确保不分宗教归属或政治派别，尊重和保护所有个人的人权。 

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，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曾作出下述庄严承诺：

保护人民，使他们免遭灭绝种族罪行、战争罪行、族裔清洗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

的荼毒，包括禁止煽动实施这些罪行。他们还一致同意，将利用《联合国宪章》

提供的所有区域工具和全球工具，帮助保护人民，使他们免遭这些罪行的荼毒。

其中许多措施并不需要安全理事会授权，例如，努力在叙利亚各社区之间建立信

任；提供便利，以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；鼓励进行区域合作，促进

人权，防止再度发生暴力侵害平民的行为。 

 两位特别顾问认为，安全理事会意见分歧不能成为继续采取暴力行动的借口。

相反，现在，各个全球和区域安排、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等方面组成的广大国际社

会有责任展现新的决心和紧迫感，采取行动，防止再度发生侵害叙利亚人民的暴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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